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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与法律》

内容概要

“一部深具现实关怀的法律史佳作”
由清末“礼法之争”看近代中国的法律移植与社会转型，其所关涉的不止法律与道德、家族与国家、
自然与理性诸端。更关乎现代中国的构想以及建设现代中国的路径等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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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与法律》

作者简介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
究》、《法辨：法律文化论集》、《清代习惯法》、《法律史的视界》、《法律何为》、《法律的文
化解释》（编）、《法律与宗教》（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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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与法律》

精彩短评

1、虽然小，但得慢慢读
2、梁治平先生站在一个开阔的视角，通过介绍清末礼教派与法理派的论辩，让国人从历史的角度了
解了为何我们身处当下，以及整个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与问题。书虽小，但思想之深刻，与方法
之独到，非大多数法制史与法文化学者所能及。
3、提出的问题很好，最终的解释和解决很难说没有沦于肤浅了。类似于黑格尔，讲了家庭伦理和国
法之间的冲突，然而却没有理解，实际上并不是礼教与法律的冲突，而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背后的既得
利益与反抗者的立场的冲突。
4、从清末的变法之争中，引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讨论，在巨变的时代，面对传统、国情我们不应该
一味的强调普世性，而忽略了对具体情况的分析，但更不能以国情为幌子，忽略了普世性。
5、1. 这本书的遣词造句真是值得学习与模仿。2. 所谓礼法之争，不但涉及法律与道德、家族与国家、
自然与理性、普遍与特殊诸范畴之间的关系，而且关乎现代中国的构想，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以及变
革过程中的身份认同诸问题（144）。3.礼法之争的四个面向：其一，法律与道德之争，实质上是法理
派主张将中国的“准则法”（理想之社会秩序）逐出，代之以西洋准则法，道德被逐出法律；其二，
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法理派主张解构家族主义，使个人直接归于国家，方能使国家富强；其三
，理性主义与自然主义，法理派的路径其实是理性建构主义，主张可以通过公理建立富强之国家；其
四，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法理派占据话语制高点，富强、进化论、科学等话语自带主角光环。相反
，礼教派则是温和而注定失败的。4. 今日之法律体系实为礼法之争的延续。
6、梁治平的小书，其实是案例研究的长文。对杨度和沈家本的刻画很到位，对“礼教派”也有持平
之论。与黄源盛相反，认为共和国法律继承了变法最糟糕的一面。只有理解了新旧法度的差别，才能
明白“变法”当年何以引起那样的震动。
7、中国近代法律史的小书，不厚却书写的非常到位，书小，内容不小
8、2016.1.11夜，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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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与法律》

精彩书评

1、140页左右的小书，梁先生说这不经意间耗费了他七年。该书阅毕，恍然觉得若没有7年的沉淀和反
复斟酌，怎能书得如此好文？ 清末变法的这一段历史，往往被胜利者书写为是将死之人的苟延残喘与
垂死挣扎，殊不知，100年后的我们即使能够大刀阔斧地斩断与封建朝代的政治文化关联，作为历史共
同体的我们也将必然继承这笔问题遗产。清末变法时未能解决的问题，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历
史潮流淹没，而是在我们政治、社会、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如鬼魅般地隐现。 梁先生在书中介绍
了清末光绪年间起草《大清刑律草案》期间存在的两派争论，争论核心即礼教的存废。主张礼教应废
的法理派的主要立论是，为了夺回“治外法权”，获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必须采纳与西方国家共同的
法律规则与原则，而我国礼教中的价值观多为沉珂、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观念，应当摒弃。梁先生
观察认为，以取回“治外法权”作为主要论据更像是一种话语策略，而非经得住考验的理论依据。主
张礼教应存的一方以张之洞为代表则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认为采纳西学必须要在适应本国
现有社会与传统基础之上。 其中最为敏感的两个议题即“正当防卫”在亲属关系中是否应当受限，以
及“无夫和奸”是否应当入罪的问题。礼教派认为伦理纲常乃社会运行之根基，放在中国传统社会的
语境下，对尊长正当防卫乃是对尊长教育权的不当限制，不处罚与寡妇和奸的情形就是对礼教的背离
，若不在法律中体现礼教的价值，则会导致礼教秩序崩坏，社会涣散。法理派从西方法治文化中引入
了个人主义与自由的概念，对礼教派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认为这些伦理纲常不符合世界大同的价值观
念，终将被历史淘汰。但应当注意的是，法理派在使用“个人”、“自由”等概念时是有其特殊意涵
的，与西方政治话语中的“个人”与“自由”存在差异，即这种自由并非是完全的解放，这种解放并
不涉及身体上的解放，而是从家族中解放出来直接受国家的管理与控制。 穿插在这些问题中的讨论引
出了一个跨越国家与文化的宏大法文化议题：即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何如？是对立，是平行还是互动并
行的关系？在梁先生的观察中，礼教派与法理派之争背后实际上也蕴含着道德主义与法律主义之争。
前者认为，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既有的伦理道德秩序，而后者认为法律与伦理道德应当界分为完全
独立的领域，认为法律有超越历史的正当性的理性根据，这些根据往往依托于由理性所推导出来的“
法律原理”。但是，若对人类历史有一定观察，就能发现将道德与法律截然区分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
事实的。即使在西方社会，法律与道德的分与合也是历史上不断交替出现的重要现象。其中德夫林勋
爵法官与H.L.A哈特于1960年的论辩与清末法理派和礼教派所争之题颇为接近。前者反对将同性恋出罪
，认为其会破坏社会道德秩序，力图划定法律介入个人生活的范围和程度以维护个人自由。哈特从民
主社会中个人自由的维护，而非法律与道德分离这一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反驳了德夫林法
官的观点，揭明以法律执行道德所需要的正当性理由。这点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究。 梁先生最
后从另一个角度总结了这场论辩，即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争。从这个角度，我们能看到法理派最后
获得压倒性话语权的历史原因。正如近世西方社会的发展被认为体现了进化公理一样，合乎法理。相
反中国的旧律，就像中国社会之未合公理一样，悖于法理。梁治平先生认为，中国法律乃至社会的所
有问题都出在这里。虽然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普遍主义占据了中国政治、社
会与文化各方面的话语权，但主张追根溯源追寻传统的国情派也逐渐出现。即使如此，100年前的困境
并未因为科学的发展而被缓解，反而在当今中国社会展现为更紧张的冲突。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去
重新审视这些争论和问题。 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说，人们必须重新和审视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
要改革法制？改革的最后依据是什么？改制的基准何来？界域何在？法律为谁而立？新法的正当性基
础在哪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涉及对主体自身历史和传统的理解，也涉及对主体之外世界的理
解，涉及对自我的重新界定，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对未来中国的想象。而在我看来，这更是一个法律
实践者，研究者和学习者最应当常于心中反思的问题。

Page 5



《礼教与法律》

章节试读

1、《礼教与法律》的笔记-第18页

        以立宪和法律移植为主要内容的清末变法，借用霍耐特的说法，是一场为获得承认而展开的斗争
。所谓模范列强，齐一法制，均是为此。问题在于，本来是主体自我认同基本途径的成人，在这里却
表现为一种令人困惑的自相矛盾的诉求和过程。因为这场争取承认的斗争发生于东方衰败的传统帝国
与西方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因此，对于前者而言，要求承认所意味的，就是痛苦的学习、适应
和改造过程。换言之，承认所带来的，恰好不是其同一性的肯定和扩展，而毋宁是自我否定，是其同
一性的逐步消解。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降中华帝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进一
步说，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表面上看只是发生于国家之间，实际却引起一个社会内部最根本最深刻的
改变。因为，想要获得“东西各国”承认的向外的努力，在这里是以本国内部“法律承认”和“社会
重视”系统的改变和价值共同体的再造为前提的，而这终将导致中国社会“文化上自我理解”（借用
霍耐特的说法）的改变。这正是清末立宪和法律移植所具有的社会和文化意义。问题是，这一涉及根
本的改变，以及它所采取的形式，在当时并非此一社会内部各种因素长期酝酿生成的结果，而是由变
革主体在压力下由异文化的外部世界所输入。因此，要求承认所获得的，很可能不是主体自我认同的
确立，而是其弱化、改变乃至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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